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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黑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

文件

黑 龙 江 省 教 育 厅
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
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员会
黑龙江省妇女联合会
黑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
黑 龙 江 广 播 电 视 台

黑文明办通〔2022〕2 号

关于印发《关于建立“黑龙江省红领巾

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宣讲团”的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（地）文明办、教育局、文旅局、团委、妇联、关工委，

省、市主要新闻媒体：

现将《关于建立“黑龙江省红领巾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宣讲

团”的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认真贯

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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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黑龙江省精神文明

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黑龙江省教育厅

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员会

黑龙江省妇女联合会 黑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

黑龙江广播电视台

2022 年 1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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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立“黑龙江省红领巾文明实践

志愿服务宣讲团”的工作方案

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，贯彻落实

中央办公厅《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的意见》和中

央宣传部、中央文明办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电视

电话会议精神，按照《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

先队工作的实施意见》部署要求，全面推动新时代黑龙江少先

队社会化发展，不断扩大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，打造未成年

人志愿服务品牌，组建“黑龙江省红领巾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宣

讲团”，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、所、站，组织“小小志愿

者”开展少先队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宣讲活动。具体方案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

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贯彻落实中央、

省委有关部署要求，面向广大龙江少年儿童组织开展党的十九

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工作，讴歌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

革命、建设、改革的百年奋斗史，推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

神进校园、进课堂、进教材、进头脑，切实担负起为党育人、

为国育才使命，以党、团、队一体化建设为抓手，聚焦传承红

色基因、完善政治培养链条，推进未成年人组织创新和工作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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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，持续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政治引领，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

任的时代新人。

二、活动宗旨

以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重点，结合中央、

省委形势政策、安排部署和重大节点，持续加强中小学生政治

启蒙，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，进一步引导少先队员学党史、

讲党史，颂党恩、跟党走。坚持创新理论宣讲方式方法，整合

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（所、站）、红色文化场馆阵地、省

级媒体平台优势，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向少先队延伸，探索建

立以少先队员为主体的“文明实践+学校+文化馆+媒体”的运

作机制，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深入学校、贴近学生、扎根基层，

打造一支具有龙江特色、接续传承壮大的“红领巾文明实践志

愿服务宣讲团”，确保党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、永放光辉。

三、主办单位

省文明办、省教育厅、省文旅厅、团省委、省妇联、省关

工委、黑龙江广播电视台

四、承办单位

省文明办文明实践处、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

五、参加单位

各市（地）文明办、教育局、文旅局、团委、妇联、关工

委、广播电视台，各中小学校

六、活动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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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1 月—2022 年 12月

七、活动内容

1．组织推荐。2022 年 1 月上旬，印发通知，组织各地各

有关部门积极发掘、推荐省级“红领巾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宣讲

团”队员人选和小分队成员，精心录制全会精神和百年党史宣

讲视频，分别以学生个人（家庭）或学校（宣讲团队）名义推

荐。在 2022 年 1 月 25 日前，由各市（地）文明办按照名额分

配（附件 1）汇总上报，将推荐报告（含名单）、推荐表、视

频和照片（附件 2-5），发送至邮箱：619317096@qq.com（联

系人：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郭琳，联系电话：0451-82893332）。

2．汇总审察。2022 年 1 月下旬，汇总各地各部门推荐

名单和上报材料，组织人员进行初审。制作网上投票页面，

上传入围的宣讲视频。

3．网络投票。2022 年 1 月下旬至 2 月上旬。将初审后的

宣讲视频，在“文明龙江”“龙江志愿”“龙视少儿频道”微信

公众号公开发布，进行投票（附件 6）。

4．专家评审。2022 年 2 月中旬。组建由主办单位推荐的

专业讲解员、主持人、专业宣讲志愿者构成的评审专家组，进

行打分。采取评审组和网上投票打分按照 80%、20%的比重加

权，得出的总分数，各选取前 100名为“黑龙江省红领巾文明

实践志愿服务宣讲团”预备队员和“黑龙江省红领巾文明实践

志愿服务宣讲团”宣讲小分队团队成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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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人选公示。2022 年 2 月中旬，在“文明龙江”“龙江

志愿”“龙视少儿频道”微信公众号公示“黑龙江省红领巾文

明实践志愿服务宣讲团”预备队员和团队成员名单，接受社会

监督。

6．队员培训。2022 年 2 月中旬前，宣布“黑龙江省红领

巾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宣讲团”预备队成立，由黑龙江广播电视

台少儿频道管理。省文明办牵头组织各主办单位招募本项目宣

讲培训导师，经遴选考核后确定“黑龙江省文明实践志愿服务

宣讲导师”人选，具体内容另行通知。2022 年 2 月中旬至 2022

年 3 月上旬，省文明办指导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组织宣

讲导师为预备队员进行网络培训。2022 年 3 上旬，视疫情防

控情况，拟在东北烈士纪念馆、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

列馆、铁人王进喜纪念馆等红色展馆设立“红领巾宣讲员文明

实践志愿服务基地”，组织 1-2 次线下培训，由各展馆选派优

秀讲解员为预备队员培训，结业后发放培训证书，根据预备队

员表现，择优授予“优秀红领巾讲解员”荣誉身份。

7．开展宣讲。2022 年 3 月 5 日，由省文明办牵头，联合

相关部门，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举办“黑龙江省红领巾文明

实践志愿服务宣讲团”成立暨教育、文化领域“新时代文明

实践站（基地）”授牌仪式，并向部分哈尔滨市中小学校代

表授校级“红领巾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”队旗。启动仪式结

束后，结合“开学第一课”，在东北烈士纪念馆举行首场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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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，同时组织“黑龙江省红领巾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宣讲团”

及各宣讲小分队进入黑龙江省青少年教育实践体验基地和新

时代文明实践中心（所、站），以及部分学校、班级、所在

社区、文化馆等场所，开展宣讲巡讲志愿服务活动，每个小

宣讲员每年参加宣讲不少于 12 次。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少儿

频道开设专栏，精心录制播发“黑龙江省红领巾文明实践志

愿服务宣讲团”队员及各小分队发布的系列宣讲视频，脚本

及视频由省文明办把关。

8．总结经验。2022 年 12 月，总结经验做法，选树先进

典型，探索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常态长效机制。

9．常态长效。“宣讲团”队员要根据学生升学等实际情

况增减调整，原则上总数不超过 100 人，“宣讲团”小分队原

则上不超过 100支。各指导团队要结合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

署，围绕重大历史事件、重大庆祝纪念活动等主题主线，开展

志愿服务宣讲活动。

八、有关要求

1．坚持系统思维，做好统筹协调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文明

办要牵头教育、文旅、团委、妇联、关工委等部门，整合党委

政府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等各方资源，依托新时代文明实

践中心（所、站）和青少年教育实践体验基地，建立与中小学

校共建的文明实践交流机制，积极联系本地相关部门，指导、

授牌一批具有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条件的学校，依托优秀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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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组建一支县级“红领巾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”，常态化开展

“党的故事我来讲”“红领巾心向党”“红领巾学党史讲党史”

“少先队员讲党史”“文明实践·志愿童行”等文明实践志愿

服务活动。各相关单位要为中小学生参加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

动创造便利条件，在时间、经费、交通等方面给予支持。

2．坚持强化管理，建好指导团队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

局要指导本地中小学校组建校级“红领巾志愿服务队”，选派

熟悉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工作的教师专门进行管理，统筹好全年

活动计划、开展好线上线下宣讲、组织好志愿服务活动。黑龙

江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要负责指导、培训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建

立“龙广电小记者分站”，并开设“红领巾文明实践志愿服务

宣讲”主题栏目，定期播报展示本校少先队员学党史讲党史和

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的好少年风采。各相关单位要积极建立

指导组、专家库，为各级“红领巾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宣讲团”

队员（团队）培训提供理论指导。

3．坚持打造精品，拓展文化阵地。各级文明办要联合文

旅部门遴选一批软硬件条件突出的文化馆、博物馆、纪念馆、

党史馆、青少年宫、儿童活动中心、研学基地、爱国主义教育

基地、国防教育基地等场馆，指导联建授牌一批“新时代文明

实践基地”，与本地中小学校签订联合共建协议，组织学生定

期开展文明实践活动，吸纳、培育一批优秀少先队员成为文化

场馆的“红领巾”讲解员、宣讲员、解说员，打造我省“红领

巾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宣讲”的靓丽名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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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坚持先学后讲，学好全会精神。各相关单位要积极参

与指导本地中小学校，组织开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文明

实践宣讲活动，各中小学校领导班子、教师要先学领学，主动

邀请“道德模范”“龙江好人”“文明家庭”“最美家庭”和

“五老人员”等先进典型，结合自身经历为学生讲学述学，用

鲜活的事例讲好新时代龙江奋斗故事。要深入研究符合学生特

点的授课方式教学，开展好“党的故事我来讲”主题活动，以

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，绵绵用力、润物无声宣传好全会精神、

讲好百年党史、新中国史、改革开放史、社会主义发展史。要

组织中小学生在党史学习中交流学习心得、感悟党的初心使命，

培育对党和祖国的朴素情感。

5．坚持学生主体，抓住重要节点。以传统节日为载体，

结合“我们的节日”传统节日文化活动，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

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，围绕清明

节、青年节、建党节、建军节、教师节、国庆节等节日特点，

深挖节日内涵，创新活动形式。以少先队员为主体，讲好中国

特色节日、纪念日背后的感人故事，结合龙江特色，弘扬龙江

“四大精神”，向中小学生宣传好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

命、建设、改革的光辉历程和重大贡献，引导少先队员从小学

先锋、长大做先锋。

6．坚持守正创新，做好宣传展示。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要

选派骨干力量、组建专门团队，制作活动海报、微推、微视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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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各平台宣传推广，极光新闻要在文明实践和志愿者频道定期

播发全省少先队员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风采，以及各中

小学校、文化馆积极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工作实录。各级各

类媒体要积极关注“黑龙江省红领巾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宣讲团”

有关活动，主动策划、积极报道少先队员学习宣传全会精神，

结合“红领巾心向党”“党的故事我来讲”等活动开展，主动

融入“文明实践+学校+文化馆+媒体”的共建机制，找好角色

定位、发挥媒体优势，讲好新时代龙江好少年向上向善好故事，

为红色血脉永续传承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
联 系 人：计 瑜（省文明办文明实践处）

联系电话：0451—53600080

附件：1．“黑龙江省红领巾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宣讲团”推荐申报名额分配表

2．“黑龙江省红领巾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宣讲团”队员报名表

3．“黑龙江省红领巾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宣讲团”团队报名表

4．推荐队员（团队）照片

5．视频作品报送要求

6．投票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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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“黑龙江省红领巾文明实践

志愿服务宣讲团”推荐申报名额分配表

市（地）名称 队员数量 学校（团队）数量

哈尔滨市 18 18

齐齐哈尔市 16 16

牡丹江市 10 10

佳木斯市 10 10

大庆市 10 10

鸡西市 9 9

双鸭山市 8 8

伊春市 10 10

七台河市 4 4

鹤岗市 8 8

黑河市 7 7

绥化市 10 10

大兴安岭地区 7 7

合计 127 1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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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“黑龙江省红领巾文明实践

志愿服务宣讲团”队员报名表
推荐单位：

学生姓名 民族

1寸照片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

学校（班级）

作品名称

指导教师 联系方式

学生简介

作品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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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

文明办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（地）

文明办意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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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“黑龙江省红领巾文明实践

志愿服务宣讲团”团队报名表
推荐单位：

学校（团队）

作品名称

联络人

联系方式

学校（团队）简介

作品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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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单位意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

文明办意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（地）

文明办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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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推荐队员（团队）照片

队员（团队）

作品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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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视频作品报送要求

1．录制时，少先队员着白衬衣或校服、佩戴红领巾，

背景与宣讲主题相关。录制的视频不可出现摇晃、跳帧、

缺帧等情况，避免出现视频质量不佳，影响评审成绩。

2．画面比例：16：9

3．清 晰 度：1080×1920（2K）

4．格 式：MP4

5．时 长：2～3 分钟

6．大 小：不超 300M

7．照 片：2-3 张，800×600像素，大小不超 1M。

8．统一打包压缩，一级名称“**地市+**红领巾宣讲

团”，二级名称“**地市+**红领巾宣讲团+**队员/团队”，

三级内容：推荐报告（名单按推荐顺序排序）、推荐表（word

不要改格式，pdf扫描盖章）、视频（视频名称为“序号+

地市+题目”），推荐材料需附 2-3 张图片（附件 4），其

中个人为竖版图片（200 像素×280 像素），集体为横版图

片（300 像素×200 像素），用于后期宣传报道。



18

附件 6

投票说明

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，贯彻落实

中央和省委部署，培育打造少先队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宣

讲队伍，省文明办、省教育厅、省文旅厅、团省委、省妇联、

省关工委、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组建“黑龙江省红领巾文明

实践志愿服务宣讲团”，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、所、站，

组织“小小志愿者”开展少先队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宣讲活动。

现面向社会开展网络投票，评选出优秀宣讲员。投票说明如下。

一、投票时间

2022 年 1 月下旬至 2022 年 2 月上旬。

二、投票方式

“文明龙江”“龙江志愿”“龙视少儿频道”微信公众号投票。

三、咨询电话

0451-87116812转 2013。

四、投票规则

关注“文明龙江”“龙江志愿”“龙视少儿频道”微信公众

号，点击进入“黑龙江省红领巾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宣讲团”投

票页面，在所有候选对象中选出不少于 20 个、不超过 100 个

进行投票，少于 20 个或多于 100个视为无效。每个身份证号

同一 IP 地址每天限投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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